
“刷脸”虽好 也得防范被滥用
□ 钱夙伟

中小学生“减负”不能矫枉过正
□ 陈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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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民政部拟规定：
防止在养老机构内兜售保健食品药品

日前，民政部组织起草了《养老机构基本

服务安全规范(征求意见稿)》强制性国家标准，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该规范拟规

定，养老机构应定期检查防止老年人误食过

期、变质的食品和自备药品；不适合老年人食

用的带入食品，应与相关第三方沟通后处理。

此外，该征求意见稿还特别提出，应防止在养

老机构内兜售保健食品、药品。@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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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智全

让社会认养，激活文物保护“一池春水”

时事乱炖

近日，山西省高平市政府召开了

山西省 2019 年文物建筑认养北部片

区推介会。会上，有10家企业和集体

与所认养的 10 处文物建筑所有人签

订了认养协议。根据山西省社会力量

参与文物建筑认养的政策规定，在不

改变认养文物建筑所有权的前提下，

认养者可以享有不超过 20 年的使用

权。（11月4日《北京青年报》）

让社会力量以认养的方式保护文

物，有利于拓展文物保护空间。社会

力量的积极参与，既是对政府主导文

物保护的有益补充，也是拓展文物保

护空间的重要切入点。

同时，让社会力量以认养的方式

保护文物，也有助于激发公众保护文

物的责任意识。在当前我国文物保护

单靠政府不能持续的情境下，文物认

养制度则为动员社会力量保护文物提

供了“另辟蹊径”的解决方案。此举既

可让认养者在责任的压力传导下，精

心呵护认养的文物，又可以此补齐公

众参与度不高的文物保护短板，可谓

一举多赢。

此外，让社会力量以认养的方式保

护文物，更有助于解决文物保护中的实

务难题。文物认养制度最大的优势在

于认养者因对文物有一定使用权而对

未来收益可期，能够激发其保护文物的

热情，并通过规范化程序，将文物保护

的责任“私有化”“定格化”“明确化”，有

效破解政府包揽文物保护所面临的诸

多实务难题。只要认养者认真履行认

养职责，长期困扰文物保护的资金来源

渠道逼仄、专业文物工作者数量不足、

文物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不平衡等实

务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从而形成多种

力量共同保护文物的大格局。

当然，推行文物认养制度，并不意

味着文物保护“一池春水”的自然激

活，还需要政府在监管方面不能当“甩

手掌柜”。对此，政府更应守住文物保

护的责任底线，筛选出有担当的认养

者，依法做好日常监管，始终将社会力

量对文物的保护规范在正确的轨道和

航向上。如此，文物认养制度才不会

背离初衷，真正释放出激活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保护文物的“一池春水”。

微声音

熬夜变傻有科学依据

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首次拍下了人类睡

眠时大脑清洗的过程：血液周期性流出，脑脊

液趁机涌入，清除毒素，包括导致阿尔茨海默

症的β淀粉样蛋白，而这只有在睡觉时才能实

现。多睡点吧！“洗脑”不够，可能真会变傻。

@梨视频

10月28日，浙江理工

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浙

大法学博士），因为不同

意进动物园也要刷脸，把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

了法院。11 月 1 日，富阳

法院受理该案，消费者起

诉商家涉及人脸识别的

民事诉讼，在全国可能是

第一起。（11月4日《北京青年报》）

人脸识别的广泛运用，显然是因

为高效快速，比如今年3月，杭州东站

宣布启用“刷脸”入站，只需把身份证

对准感应区，面部正视闸机摄像头，验

证通过即可进站，每人只需2秒，大大

提高了入站效率，进站口的“长龙”就

此基本消失。

也因此，现实中，“脸”的应用场

景不断增加。但问题是，这其中有

多少真正需要人脸识别？比如动物

园，有必要用刷脸来提高入园效率

吗？即使游客再多，无论检个票，或

是刷个卡，恐怕也足够了。笔者以

为，“进个动物园都要刷脸”纯粹是

人脸识别的滥用。而且人脸信息如

此被随意收集，对公众来说存在安

全隐患。

“指纹、人脸、虹膜等信息均属于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法律意义上

的个人信息。”技术发展使人脸识别

的应用成为一种趋势，但并不意味着

人脸信息可以随意收集。

《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的个人

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

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

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

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

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

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

者同意。“进个动物园都要刷脸”显然

与此不符。

简而言之，在实践中，不管什么机

构以什么理由采集个人信息，都要遵循

“必要”“经得同意”“披露使用规则”“有

效安全保护”等几大要点。“因此在收集

公民信息的时候，要先掂量一下自己是

否具备以上的条件和技术，否则一不小

心就会越过法律的边界。”从这个角度

看，这起官司，对于时下“人脸识别”的

滥用，无疑具有警示意义。

减负，这个在中国教育领域屡引争议的话

题，最近又火了。因为朋友圈里的一条爆款文

章喊出“减负=制造学渣”，这一话题似乎又变

得无解。孩子的无奈，家长的焦虑，学校的纠

结，舆论的争执不休……在一片争议声中，一

些家长纷纷带孩子走进了各式各样的课外辅

导班。（11月4日中国新闻网）

教育部门推行“减负”初衷当然是好的，但

很多地方在“减负”政策条款的拟定及推行方

式上操之过急，故而欲速不达。很显然，家长

们之所以用报辅导班等方式对“减负”政策实

施软抵抗，并非完全因为这些成年的家长不懂

事、功利心太重。孩子的作业当然可以少布置

一些，甚至不布置都行，但所学知识怎么巩固，

期中期末的试还是照考的。又想课余作业负

担少，又想学习成绩好，实在不现实。

“减负”本来的意图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

的、重复的家庭作业负担，而不是完全不管不

顾地乱减一通，孩子们若完全没有负担也就没

有了必要的压力和动力，只会止步不前，那反

倒事与愿违。但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我们的

很多教育机构历来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那就

是讲求“速成”和“绝对化”。一听上级来了减

负政策，该减的减、不该减的也减，如此虽则看

上去“立竿见影”，但因为后续引发的负面效

应，只会让问题更趋复杂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小学生家庭作业

负担过重，是个“慢性病”。那么，治这个病就

只能循序渐进“慢调理”而不宜“急火猛药”，具

体来说，要从两方面下药：短期来看，各教育机

构都应该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好好研究，

拿出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和意见（而不是粗放

地、一刀切式地以完成作业时间为尺度），在

“保证学业成绩”和“孩子们充足的自由空间”

两者间寻找相对最佳平衡点，做到恰到好处而

不能仅基于政绩考虑矫枉过正。长期来看，欲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需要管理层和全社会各

方面力量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在切实改变

“一考定终身”现实困境、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上

付出持续努力。

不赏脸 王恒/漫画


